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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第

５

项议案《关于设备工装类资产处置的议案》未获通过。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二

○

一二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４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１８５

，

６２７

，

１７３

股， 占股本总额

６８７

，

２８２

，

０４０

股的

２７．００９％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代理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洪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７

，

１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含

３

名独立董事）组成，公司

董事刘波先生、段潇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后，应补选两名董事，本次股

东大会补选了

１

名董事，公司将尽快再增补

１

名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７

，

１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７

，

１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嘉陵摩托车有限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７

，

１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广东嘉陵资产处置完成后，将根据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关于产品生产的相关

要求，在广东地区另行择址开展生产经营工作。

（五）未通过《关于设备工装类资产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

；反对

１８５

，

６２７

，

１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由于公司原聘请的评估机构重庆勤业五联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公司将另行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设

备工装类资产评估后，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处

置设备工装类资产。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关联交易议案》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在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已

经回避，未参加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未计入有效表决的

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含股东授权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聘请重庆天元律

师事务所刘震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渝天律［

２０１２

］见字

第

２４

号），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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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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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６９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嘉陵宾馆六号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６

名，独立董事杨俊

先生委托独立董事黎明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舒元勋先生委托董事

倪尔科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监事

５

人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代理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选举公司董事洪耕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

公司原董事长刘波先生及董事段潇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已辞去公司董事

职务，其原分别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的职务应随辞去公司董事

职务而解除。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１

、选举董事洪耕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选举董事叶宇昕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由董事长担

任。

本次补选后的战略委员会成员如下：洪耕、杨俊、陈卫东、倪尔科、叶宇昕。

委员会召集人：洪耕。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董事长简历

洪耕：男，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生，大学本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重庆建设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委员，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西南地区

部副总工程师、重庆长江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重庆红宇精密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

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渝天律（

２０１２

）见字第

２４

号

致：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２

？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０６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及《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

１

、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掌握的事实和公司提

供的文件资料，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发表法律意见。

２

、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

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３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４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信息披露所必须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需公告的文件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一起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有关文件资料及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项进行了审查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

简称“《召开股东会通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会议地点、审议事项、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在法定期间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９

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嘉陵宾馆举行，代理董事长陈卫东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１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本所律师经查验核实公司股东账户登记证明、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参会股东登记表，确认：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８７

，

２８２

，

０４０

股。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８５

，

６２７

，

１７３

股，

占股本总额

６８７

，

２８２

，

０４０

股的

２７．００９％

。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２

、出席本次股东会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

３

、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提案

本次会议为临时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

临时股东会会议不接受临时提案，会议只对已公告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公告的议案一致，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对《召开股东会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各

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本次股东会审议的《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关联交易议案》属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在该项议案表决时，已经回避，未参加投票表决，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未计入有效表决的总数。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验票和计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除第

５

项议案《关于设备工装类资产处置的议案》未

获通过（

１００％

反对）外，其余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章） 律师：刘震海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８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就媒体质疑关注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证券日报》刊登文章《国恒铁路

７

亿营收成谜，预付

４

亿元下家难觅踪迹》，对天津国

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提出多项质疑。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１

号），要求公司董事会及审计机构就媒体所质疑的相关问题核查并做出说明。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１

号主要关注公司以下问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证券日报》刊登文章《国恒铁路

７

亿营收成谜 预付

４

亿元下家难觅踪迹》。 文章对

你公司提出以下质疑：

１

、

７

亿营收成谜

你公司预付款项第一名的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预付金额

４３６１４

万元，但在组织机构代码网站及浙

江省工商局网站没有该公司的信息。

另外，有投资者向中国资本证券网表示，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报（更正后）显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大客户为江

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带来

７５７４２．４６

万元的营业收入，但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分区域科目却显示，你

公司在江西地区仅实现

１１１９．７９

万元的营业收入，且海通铜业的采购人员向中国资本证券网表示该公司没

有分公司，也没有听说过国恒铁路，主要采购产品为油漆，且主要在河南采购。

２

、昔日合作伙伴揭内幕

文章报道一位与你公司曾有业务往来的知情人士向中国资本证券网揭露内幕：

（

１

）你公司对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存在问题。 对此，我部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向你公司发

出《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１６６

号），要求公司及会计

师事务所作出说明。 你公司及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告表示与杭州科力物资

有限公司的帐务核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并将根据核对结果履行公告义务。但截至目前，你公司及中磊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尚未就上述核对情况披露公告。

（

２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杭州通铁与你公司签订了一份螺纹钢和线材的购销合同。 该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你公司合计偿还杭州通铁

３４５０

万元（分别为委托案外人士于茂连还款

１８００

万元，案外人

天津市万联顺发商贸有限公司还款

９００

万元），但还有余款

３００．０３７

万元未付清。

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１

号）要求公司及年报审计机构结合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有关江西海通铜业营业收入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同时举证说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

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的存在性及相关交易的真实性。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的交易内容、相关货物或资金的回

收情况。

３

、公司对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核对进展情况。

４

、 公司与杭州通铁购销涉及的案外人士于茂连和天津市万联顺发商贸有限公司还款情况是否属实

及其原因，同时说明公司相关的会计处理情况。

二、公司对于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１

号的回复：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有关江西海通铜业营业收入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同时举证说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

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的存在性及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

海通铜业有限公司的交易内容、相关货物或资金的回收情况。

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的名称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变更为浙江华宇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编号

３３０５２３０００００４９６４

，该公司经营正常。公司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与浙江

华宇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原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签订了焦炭购销合同，根据合同，公司子公司广东国

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从浙江华宇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购买

５０

万吨焦炭，合同总金额为

９．７５

亿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时，该合同仍在正常履行中，并不存在贸易下家难觅踪迹的问题。

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编号

３６０６８１２１０００１３８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天津国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本部共向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销售聚酯漆包线

９

，

８６７．６５

吨， 不含税销售总额为

６０

，

８１３．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度，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共向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销售聚酯漆包线

２

，

３９３．８８

吨，不含税销售总额

为

１４

，

９２８．６９

万元。 公司与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共发生主营业务收入

７．５７

亿元，主要是其与天津

国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本部发生的贸易往来。公司在收入分区列报时，是按公司所在地进行统计的，

将该部分交易归属为天津，并不存在营业收入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２

、你公司对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核对进展情况。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来，一直积极与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进行对账。 因对账时涉及到该司的同

一控制人名下的另一家公司

－－－－

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与我司的账务往来情况，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

认为在对账时应与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相关事宜一并解决。 根据会计原则，公司认为杭州科力物资有

限公司与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为不同法人单位，在账目核对时应分别考虑。因上述分歧，公司与杭州科

力物资有限公司的对账工作现尚未完成。待完成与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的对账工作，公司将及时公告。

３

、 你公司与杭州通铁购销涉及的案外人士于茂连和天津市万联顺发商贸有限公司还款情况是否属

实及其原因，同时说明公司相关的会计处理情况。

经核实，公司分别委托于茂连向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还款

１８００

万元，天津市万联顺发商贸有限公

司向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还款

９００

万元的情况属实。 于茂连和天津市万联顺发商贸有限公司为公司贸

易经营的下游客户，经公司委托，将应支付给公司的货款直接支付给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在会计

账目中同时减少了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

公司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回复的专项说明已与本回复同时单独披露，请投资者关注巨潮

资讯网中本公司披露内容。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关于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媒体披露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１

号《关于对天津国

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要求我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证券日报》刊登文章《国恒铁路

７

亿

营收成谜 预付

４

亿元下家难觅踪迹》及贵交易所关注的下述问题进行专项说明。 现对贵交易所关注事项

说明如下：

一、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年报有关江西海通铜业营业收入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同时举证说明浙江华宇煤

炭有限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的存在性及相关交易的真实性

１

、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披露，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大客户为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交易总额为

７５

，

７４２．４６

万元（不含增值税）；同时，

２０１１

年年附注列报江西地区的收入为

１

，

１９７．７９

万元（不含增值税），上

述两数据无实质对应关系，主要原因系国恒铁路在统计、分析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时，以其分、子公司所在

区域作为收入分地区列报的口径。

２０１１

年度，国恒铁路与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交易总额为

７５

，

７４２．４６

万元，其中：国恒铁路本部（天津）

实现实现销售收入

６０

，

８１３．７７

万元，子公司广东国恒物资有限公司（广东）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

，

９２８．６９

万元。 所

以，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年报分区列报收入时，将前述国恒铁路本部（天津）实现实现销售收入

６０

，

８１３．７７

万在

天津地区列报；将广东国恒物资有限公司（广东）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

，

９２８．６９

万元在广东地区列报。

２０１１

年年

报列报的江西地区的收入

１

，

１９７．７９

万元仅为其子公司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实现的收入。 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年报总收入与分区列报收入正确无误。

２

、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报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与国恒铁路贸易部相关人员对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度贸易开

展情况进行了充分交流沟通，全面了解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度贸易开展情况；查阅了国恒铁路（含子公司广东

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所开展购销贸易的全部合同，

并将《购销合同》、采购或销售发票、收发货确认函、银行付款凭证等原始凭据与记账凭证逐一进行核对，

确认国恒铁路（含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账务处理依据充分，账务处理未发现重大异常。 同

时，对国恒铁路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的往来款余额及当期交易情况进行函

证，所有函证均获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回函确认。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并结

合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合理判断，国恒铁路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交易是

真实存在的，且国恒铁路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进行了恰当的披露。

二、国恒铁路

２０１１

年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的交易内容、相关货物或资金

的回收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为国恒铁路（含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的客户，主要

向国恒铁路采购聚酯漆包线；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为国恒铁路（含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的供应商，主要向国恒铁路供就煤炭。

２０１１

年度，国恒铁路（含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与江西

海通铜业有限公司、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及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一）与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及资金往来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国恒铁路本部共向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销售聚酯漆包线

９

，

８６７．６５

吨，不含税销售总额

为

６０

，

８１３．７７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货款

４６０．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国恒铁路

本部与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主要交易明细及往来款情况如下：

凭证日期 字 号 摘要 对方科目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 余额

＞

期初余额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５

记

１１

销货

（

海通

、

聚酯漆

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１１１，８９０，０３６．４０

借

１１１，８９０，０３６．４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记

２８

销货

（

海通

、

聚酯漆

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９４，７８５，７１０．００

借

２０６，６７５，７４６．４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记

２９

销货

（

海通

、

聚酯漆

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５１，０７０，５１９．５０

借

２５７，７４６，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２９

记

８２

销货

（

海通

、

聚酯漆

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６４，５１５，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２２，２６１，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１７４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０２，２６１，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１７５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２８４，２６１，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１８０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２６６，２６１，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１８５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９，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２４６，３６１，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１８８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２２８，４６１，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１９０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２００，４６１，２６５．９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２３８

委托海通付启点货

款

预付账款

９９，５１１，２６５．９０

借

１００，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记

１８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８８，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记

２７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６９，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记

２９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５１，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记

３１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３，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记

３３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３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记

３８

销货

（

海通

、

聚酯漆

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４，４４１，１７５．００

借

２５，７９１，１７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１２７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７，７９１，１７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１２９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７，７９１，１７５．００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１２９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０８，８２５．００

贷

－２０８，８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１３０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３３，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３４，１０８，８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１３２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９，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５３，２０８，８２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记

１９８

销货

（

海通

、

聚酯漆

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１６９，４９５．００

借

－５２，０３９，３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记

１２５

销货

（

海通

、

聚酯漆

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５３，２０８，８２５．００

平

１，１６９，４９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记

１２０

冲

６

月

１９８＃

凭证

，

金

额有误

－１，１６９，４９５．００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记

１２８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９，７３９，２００．００

借

１９，７３９，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记

１３０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３８，９００，３９２．８０

借

５８，６３９，５９２．８０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记

１３５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５，７３８，３９８．４０

借

８４，３７７，９９１．２０

２０１１－０８－１９

记

３１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７４，３７７，９９１．２０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记

１１３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３７，５０７，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６，８７０，９９１．２０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记

１１５

销货

（

海通

、

铜聚酯

漆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８，８３４，２３３．６０ ０．００

借

５５，７０５，２２４．８０

２０１１－０９－３０

记

１０６

收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１８，２０５，２２４．８０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５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

借

８，２０３，１２４．８０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８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８，２０３，１２４．８０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２１

销货

（

海通

、

铜聚酯

漆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６２，６５５，６６３．３６

借

６２，６５５，６６３．３６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４３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６，６５５，６６３．３６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８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１，７９６，８７５．２０

贷

－１５，１４１，２１１．８４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１０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２５，１４１，２１１．８４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２０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５，６０２，１２０．３６

贷

４６０，９０８．５２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２１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６，１９４，７５４．８４

平

６，６５５，６６３．３６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记

４５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６，６５５，６６３．３６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记

４５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３，３４４，３３６．６４

贷

－２３，３４４，３３６．６４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记

５４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２８，３４４，３３６．６４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记

５６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４０，７４４，３３６．６４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记

１０５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４，７１７，５２３．３６

借

－３６，０２６，８１３．２８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记

１０６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９，８８８，１１３．００

借

－１６，１３８，７００．２８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记

２３７

收海通商业承兑汇

票

应收票据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６，１３８，７００．２８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记

６０

预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５４，１３８，７００．２８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记

１０５

销货

（

海通 铜聚酯

漆包线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５８，７４４，３３６．６４

平

４，６０５，６３６．３６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共向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销售聚酯漆包线

２

，

３９３．８８

吨，不

含税销售总额为

１４

，

９２８．６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货款

９０．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与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主要交易明细及往来款情况如下：

凭证日期 字 号 摘要 对方科目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 余额

＞

期初余额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７

记

３１

取聚酯漆包线

２４５

吨

＊７１０００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７，３９５，０００．００

借

１７，３９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７

记

３２

取聚酯漆包线

３００

吨

＊７３６５０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２，０９５，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９，４９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４９

委托付款 应付账款

３７，６０５，０００．００

借

１，８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３０

收江西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１，８８５，０００．００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记

１２

销售

４６８

吨铜线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３５，７６２，２２０．００

借

３５，７６２，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２９

记

６３

收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３５，７６２，２２０．００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２７

记

８

销售

５１２

吨铜线

应交税费

，

主营

业务收入

３９，１３７，２８０．００

借

３９，１３７，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记

２

收到海通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７，５１２，０００．００

借

１１，６２５，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记

４３

销售

８０

吨铜线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６，１９８，４００．００

借

１７，８２３，６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记

４６

销售

７８８．８８

吨铜线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

５４，０７７，７９１．２０

借

７１，９０１，４７１．２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记

１３５

收到海通商承票货

款

其他货币资金

，

应付账款

７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９０１，４７１．２０

综上所述，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恒铁路（含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共计应收江西海通

铜业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７

，

１０７．５６

元，已分别获江西海通铜业有限公司回函确认。

（二）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明细及资金往来

２０１１

年度，国恒铁路及其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签订煤炭购销

合同，合同总额为

９．７５

亿元，当期实际采购

１

，

３４６．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签订供货合同未履行完

毕。

２０１１

年度国恒铁路及各子公司与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主要交易明细及往来款情况如下：

（一）预付账款

－

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凭证日期 字 号 摘要 对方科目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 余额

＞

期初余额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４７

预付华宇货款 应付票据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５２

银行承兑汇票 应付票据

１４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２４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记

５９

赣州银行开出银

承预付货款

应付票据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４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２７

记

７

购进

１９５．１６

吨煤

炭

应交税费

，

库

存商品

１６０，０３１．２０

借

３４２，６３９，９６８．８０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记

３７

华宇退货款 银行存款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３７，３３９，９６８．８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记

４９

预付华宇货款 应付票据

４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３８０，１３９，９６８．８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记

５０

预付华宇货款 应付票据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４３０，１３９，９６８．８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记

５１

预付华宇货款 应付票据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４８０，１３９，９６８．８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记

１４２

天津国恒代收商

票

其他应付款

／

国恒铁路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借

４３６，１３９，９６８．８０

＞

本年累计

４８５，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４６０，０３１．２０

借

４３６，１３９，９６８．８０

注：主要系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由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并将银行承兑汇票作为预付货款提交给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据此进行了

相应的账务处理。

（二）应付账款

－

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国恒铁路）

凭证日期 字 号 摘要 对方科目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 余额

＞

期初余额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记

１１８

购货

（

华宇

、

焦炭

）

库存商品

，

应交税

费

１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１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

累计

０．００ １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１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三）其他应付款

－

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江西国恒）

凭证日期 字 号 摘要 对方科目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 余额

＞

期初余额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记

１７

收到往来款

（

浙江华宇

煤炭

）

银行存款

３８，０２５，１３１．００

贷

３８，０２５，１３１．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１８

记

１８

收到往来款

（

浙江华宇

煤炭

）

银行存款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４６，０２５，１３１．００

＞

累计

０．００ ４６，０２５，１３１．００

贷

４６，０２５，１３１．００

综上所述，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从国恒铁路（含分子公司）角度分析，国恒铁路预付浙江华宇煤炭有

限公司货款净额为

３７６

，

８１４

，

８３７．８

元。 上述往来款项，已分别获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回函确认，且国恒

铁路在其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中如实进行了列报。

三、国恒铁路对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核对进展情况

贵交易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发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１６６

号《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证券日报披露的《昔日客户举报国恒铁路

２５５９

万应收账款不实》中涉及的

相关事项要求国恒铁路及相关中介机构予以核实。 收到上述关注函后，我公司按关注函要求，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向贵交易所提交了《关于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往来款函证及

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同时，期后多次要求国恒铁路与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就有关交易及账目进行进

一步的核对，并尽快将相关账目的核对情况予以公告。

经向国恒铁路管理层询问，截止目前，因对账时涉及到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人名下的另

一家公司———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与国恒铁路的账务往来，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认为在对账时应与

杭州通铁实业有限公司相关事宜一并解决，但国恒铁路认为杭州科力物资有限公司与杭州通铁实业有限

公司为不同法人单位，在账目核对及清欠资金时应分别考虑。由于上述原因，国恒铁路与杭州科力物资有

限公司的对账工作尚未全部结束。

我公司将进一步跟踪后续账务的核对工作，并根据核对结果督促国恒铁路及时修正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并

重新公告或发布澄清公告，以给广大投资者、监管部门一个满意的答复。

四、国恒铁路与杭州通铁购销涉及的案外人士于茂连和天津市万联顺发商贸有限公司还款情况是否

属实及其原因，同时说明公司相关的会计处理情况

１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国恒铁路与杭州通铁之间的交易记录如下：

凭证日期 字 号 摘要 对方科目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方向 余额

＞

期初余额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１６

记

２

购货

（

螺纹钢

）

应交税费

，

库存

商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１９

记

５０

支付杭州通铁货

款

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２９

记

８８

付杭州通铁货款

应付账款

，

银行

存款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２９

记

８８

杭州通铁退货款

应付账款

，

银行

存款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２９

记

１１１

购货

（

三级螺纹

、

高线

）

库存商品

，

应交

税费

３７，５００，３７０．００

贷

５５，５００，３７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２９

记

１７１

付杭州通铁货款 银行存款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４８，０００，３７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３７０．００

贷

４８，０００，３７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记

２４

购货

（

通铁

、

螺纹

钢

）

应交税费

，

库存

商品

１８，００１，６２０．００

贷

６６，００１，９９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记

１０６

付杭州通铁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４６，００１，９９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记

３４

购货

（

通铁

、

螺纹

钢

／

高线

）

应交税费

，

库存

商品

２０，０１７，４００．００

贷

６６，０１９，３９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记

１２７

付通铁货款 银行存款

２８，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３７，６５９，３９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记

２４４

将对十景的债权

转让给通铁

应收账款

３７，６５９，３９０．００

平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记

１２１

购货

（

通铁

，

螺纹

钢

）

应交税费

，

库存

商品

２０，０００，０８７．００

贷

２０，０００，０８７．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２３

记

１０８

购货

（

通铁

、

螺纹

钢

）

库存商品

，

应交

税费

１６，００４，２３２．００

贷

３６，００４，３１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记

１３９

通铁委托国恒还

款

银行存款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贷

３５，６０４，３１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记

１３

购货

（

通铁

、

螺纹

钢

）

应交税费

，

库存

商品

１２０．００

贷

３５，６０４，４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累计

８６，４１９，３９０．００ ７４，０２３，４５９．００

贷

３５，６０４，４３９．００

２

、对于本次关注中提及的“早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杭州通铁与国恒铁路签订了一份螺纹钢和线材的购

销合同。该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国恒铁路合计偿还杭州通铁

３

，

４５０

万元（分别为委托案外人士于茂

连还款

１

，

８００

万元，案外人天津市万联顺发商贸有限公司还款

９００

万元），但还有余款

３００．０３７

万元未付清”，

我们已要求国恒铁路尽快核实上述事项，并提供相关的凭据。

鉴于上述事宜尚未核查完毕，我们将尽快督促国恒铁路提供与上述事项相关的凭据，与上述账务记

录进行核对，并将后续核实情况及时向贵交易所汇报。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保本混合基金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

》

和

《

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３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８５２

，

５５５．１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８５

，

２５５．５２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分红

（

自基金合同成立以来

第一次分红

）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６

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保本周期内

，

仅采用现金分红一种收益分配方式

，

不进行红利

再投资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

行承担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

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基金

第十五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债券双息双利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

》

和

《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５３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４

，

４９８

，

４２４．５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３４９

，

５２７．３７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４２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分红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第

１５

次分红

）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分

配为

１２

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３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可以查询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

２

、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

有人自行承担

；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

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

额

。

注：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两种。 投资人可选择

获取现金红利，或将分红资金按除权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

一类别的基金份额；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

利。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

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债券增强收益基金

第六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

》

和

《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

Ａ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９０００７ ２９１００７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２６９ １．０２３６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２

，

１６７

，

１９０．１２ １

，

１２０

，

４４３．２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１

，

０８３

，

５９５．０６ ５６０

，

２２１．６２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

０．２３００ ０．２３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分红

（

自基金合同成立以来

第六次分红

）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每年最多为

１２

次，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可以查询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

２

、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

有人自行承担

；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

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

额

。

注：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两种。 投资人可选择

获取现金红利，或将分红资金按除权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

一类别的基金份额；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

利。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

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债券周期回报基金

第三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债券周期回报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

》

和

《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８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

，

３１３

，

６６５．５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

，

１５６

，

８３２．７８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４４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分红

（

自基金合同成立以来

第三次分红

）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可以查询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

２

、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

有人自行承担

；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

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

额

。

注：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两种。 投资人可选择

获取现金红利，或将分红资金按除权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

一类别的基金份额；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

利。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

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